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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业性
:
学术 自由的内部合理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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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曾山金
(中南大学 高教所

,

湖南 长沙 41 00 83)

〔摘 要」 学术自由是高等教育的思想精髓和核心内涵
。

但传统的理论认为学术自由只有外求于其发挥

出来的工具价值才能存在和发展
,

使得学术自由处于
“

外假于物
” 、

不能 自我支撑的非独立的境地
。

其实
,

学术

自由内部自生了一种专业体制
,

它能从内部独立自主地调控学术自由
,

使学术 自由获得坚实的本体性基础
,

从

而从根本上捍卫了学术 自由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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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自由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自由
,

是一种古

老而富有生命力的大学理念
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
,

一部世界大学发展史就是一部大学力争学术 自由的

历史
。

时至今 日
,

学术自由仍是世界各国大学矢志

不渝的理想追求
。

因此
,

不断加深对学术自由这一

大学理念的认识仍具现实意义
。

一
、

学术自由基础的传统建构批判

学术自由作为一种大学理念始于欧洲中世纪大

学
,

是与大学所享有的特权交织在一起的
,

因此中

世纪大学 的学术自由则主要表现在大学所拥有的特

权上
。

这些特权主要反映的是大学如何处理与世俗

政权
、

教会及其他行会组织等社会因素的外部关

系
。

直到今天大多数学者仍然是从学术活动的外

部
、

从教学和研究活动的外部
,

即从学术自由的社

会功效这样的工具属性寻找学术自由得 以生存和发

展的外部支撑
,

即外部的合理性
。

富奇斯是按 照此逻辑进行论证 的典型
,

他认

为
: “

学术自由的合理性至少基于三个支点
:

认识

的
、

政治的和道德的
: ”

、

’

一是认识方面
。

首先
“

真

理不是先行完成的
” ,

而 自由是追求真理 的先决条

件
,

因此为了保证知识的准确和正确必须坚持和保

护学术自由 ; 二是政治方面
〔

学术自由是民主社会

的宪法所规定的言论 自由在学术领域的延伸 ; 三是

道德方面
。

学术 自由并非为学者服务的
,

它是基于
“

公众利益
”

的需要而使高等学府承担
“

改进人类

生活
”

的一种
“

道德责任感
” ’!从上述学术 自由的

三个支点来看
,

认识方面这一支点好像并非是从学

术活动外部为学术 自由寻找的佐证而相反论证了学

术 自由是学术自身追求真理的需要
。

布鲁贝克也承

认
: “

大概最重要 的是认识方面的
。 ”〔’〕但是从他建

构高等教育哲学的两大哲学基点
,

即
“

政治论
”

和

“

认识论
”

来看
,

一方面他说必须尊重用
“

闲逸的

好奇
”

探求深奥的知识
,

保护
“

价值中立
”

的学术

自由
,

坚守学术的客观性或独立性 ; 另一方面他不

得不承认随着人类 日益 向知识社会的过渡
,

仅以
“

知识论
”

为基础 的
“

象牙塔
”

在现实中变成了一

座空 中楼 阁
, “

学术
”

(a ca d~
C
)就成 了

“

贫血
”

(an e而C
)的同义词

。 、

’」大学不可能再沉溺于
“

认识

论
”

的特权中而置身于外界的政治压力之外
,

他必

须从传统的社会边缘机构向社会的中心演变即担当

某些社会责任
,

服从 和服务于人类利益这一
“

道

德
”

的基点
。

至此
,

我们可以看到有关学术 自由合

理性的
“

三支点
”

理论最终没能跨越传统理论的樊

篱
,

认为学术自由只有通过外求于其发挥出来的社

会功效才能获得持续发展
。

虽然从宏观历史角度来看
,

这种从外部寻求学

术自由合理性的思维逻辑无可厚非
,

但是它也不可

避免地使学术自由陷入被赐予的
、 “

外假于物
”

的

非独立境地
,

缺少 自我稳定的根基
,

不能自我支

撑
,

更不能进行有力的 自我确证
。

学术自由除 了传

统的外部层面上的可能性之外
,

是否在其自身内部

还有更深层的自证依据
,

可以使学术自由即使在遇

到外部强大压力的情况下仍能保持相对的自由
、

自

主 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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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、

专业建构学术自由的本体性基础何

以可能

我们可以从学术自由的内涵人手
,

通过对学术

自由本义的反思和重新解读
,

可以寻求一座通 向学

术自由本体性基础的理性之桥
。

什么是学术 自由?

瑞典教育学家胡森 (T. Hus en )在 《国际教育研究百

科全书》中说
: “

学术 自由一般被理解为追求真理

而不受妨碍的权利
。

这种权利既适用于高等教育的

机构
,

也适合于高等教育机构的学术成员
。

学术自

由的成员的理由基 于这一假设
,

即知识具有极高的

社会价值
,

因而不受非专业人士干预的教学
、

研究

和出版的 自由是追求知识的必要手段
。 ” ’夕柏林大学

首任校长费希特认为
:

学术自由包括
“

教师在专业

上享有 自由探讨
、

发现
、

出版教授在各 自专业领域

内所发现的真理
,

并且这种 自由不受任何限制
,

也

不听从任何权威的指挥
,

任何政治的
、

党派的和社

会的舆论不得加以干涉
” ,

另外
‘

学生在教授的正

确方法指导下
,

在专业学习上拥有探讨
、

怀疑
、

不

赞同和向权威提出批评的 自由
,

有选择教师和学习

什么的权利
,

在教育管理上参与评议的权利
” 。 , 」

美

国哲学家胡克把学术 自由定义为
: “

在专业上够资

格的人享有 自由去探讨
、

发现
、

出版并教导他们各

自专业领域内所看到的真理
。

这种 自由不受任何限

制
,

也不听任何权威指挥
,

除非该种限制及权威来

自于运用理性的方法在那些专业学科中建立的或获

得的真理或结论
” 。 一

4 了我国许多学者认为
,

学术自由

是指大学师生和研究人员在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过

程中
,

可 以就本人专业范围的问题 自由演讲
、

自由

选择和 自主解决有关学术 问题并公开发表其研究成

果
,

而不受学术范围 以内的学 阀的专横排挤与压

制
。

可见学术自由
,

虽然 已成为学术界一个明确而

普遍的原则
,

但由于世界各国在政治体制
、

文化传

统
、

生活方式上存在着差别
,

学术 自由的程度和范

围在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
。

而且学术自由还

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
,

因此学术自由是一个既

明确又模糊的命题

即使如此
,

我们还是可以从以上对学术自由的

界定中概括出其具有普适性一个重要的概念
—

专

业
。

专业其实也是一个 比较模糊的概念
,

学术界也

没有一个定论
,

但是康德说过
: “

一切知识都需要

一个概念
,

哪怕这个概念是很不 完备或很不清楚

的
。

但是这 个概念
,

从形式上看
,

永远是个普遍

的
、

起规则作用的东西
。 ” LSJ由此

,

我们认为专业是

由专门人员以独有的领域为对象
,

按照专门的术语

和方法建立起来的概念一致
,

体系严密
、

结论可靠

的专门化知识体系
。

因而
,

专业至少包含下面三个

方面的特性
: 一是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 ;

二是有相对独立的范畴
、

原理或定律
,

有正在形成

或已经形成的学科体系结构以及发现事实
、

解决问

题
、

形成理论的有效方法 ; 三是有专门的训练和其

训练制度以及特定的纪律规范
。

那么
,

专业是如何

与学术 自由发生关联的
,

使得专业建构学术自由的

本体性基础成为可能 ?

首先
,

追求真理是学术 自由和专业发展的共同

目标
。

追求真理是学术自由的目标
,

在这一点上学

术界基本上达成 了一致
。

布鲁贝克就说过学术自由

是追求真理的条件
,

学者的活动必须只服从真理的

标准
,

面不受任何外界压力
,

探索一个论点到它可

能引向的任何地方
。

而专业的不断发展更是为了追

求真理
,

普朗克在 《世界物理图景》一 书中指出
:

“

科学乃是统一的整体
,

它被分为不同的领域
,

与

其说是 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
,

还不如说是由于

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造成的
。 ”

这说明
,

自然本

身并没有分裂成 为隶属不同学科的实体
,

只是人类

为研究之方便
,

才把 自然肢解为一立独立的科学
。

这种肢解虽然有一定的局限性
,

却深化了人类对客

体的认识
,

从而更加接近真理
。

其次
,

知识分化是

专业发展和学术 自由的共同的前提条件
。

知识的分

化必然导致研究领域的分化而形成不同的专业
,

从

而导致以不同研究领域为依据的
“

学术部落
”

的形

成
“

十九世纪思想史的首要标志就在于知识的学

科化和专业化
。 ”

一

“: 因而在划分和组合学术活动的两

种基本方式中
—

“

根据学科进行划分和组合及根

据院校划分和组合
” , “

主宰学者工作生活的力量是

学科而不是所在院校
。

强调学科的首要性是要改变

我们对院校和学术系统的认识
。 ” 〔’」 (这里所说的学

科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专业
—

引者注 )
。

最

后
,

专业是对知识的分门别类
,

使零散
、

杂乱的知

识系统化
、

精深化 知识的系统化和精深化就标志

着知识步人了专门化和权威化的境界
,

因为精深和

系统就自然形成 了自信
。

有 了威信
、

威望
、

权威
,

有了 自信
,

也就有了 自由
。

而学术本身就是知识
,

高深知识
,

因此
,

学术通过专业化必然走向自由的

彼岸
,

而专业就是达到由此及彼的基础
。

三
、

专业建构学术自由的本体性基础的

路径分析

既然专业建构学术自由的本体性基础得以可



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2(X) 5 年第 3 期 (总第 137 期 )

教授有不受束缚地在公共场合发表讲话的权力
,

只

要以个人的名义而不是作为其所属大学的代表
。 ” [sj

正如上述美国大学教授协会发表的声明中所规定的

那样
:
学术 自由的权利仅限于专业 的学术研究人

员
,

而且只能限定在本人所属的专业领域
。

大学教

授可 以在公共场合不受束缚地发表与自己专业有关

的成果和言论
,

但只能以个人名义而不能代表所属

的机构
。

最后
,

专业通过独立 的检验手段确立学术 自

由
。

在知识精英和能级至上的学术世界中
,

学术专

业成果的检验沿袭着
“

行会传统
” ,

即谁拥有有关

本专业的最多知识
、

谁最具有知识创造力
,

谁就最

具权威
、

谁就拥有检验知识真伪的最大权力
。

另外

由于专业 自身的特点
—

特定的知识框架
、

特定的

问题研究领域和特定的方法论体系
,

这就决定了学

理上的检验和知识意义上的审查只能由此专业领域

内其他平等的权威来承担
,

任何在此系统之外的其

他权威只能是
、

并且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
。

这恰恰

也是学术自由的精髓所在
。

综上所述
,

学术自由并非仅仅是
“

外假于物
”

而被动地依赖于外部的赐予和牵制的产物
,

其自身

一直在自觉地建构特定的专业体制以保护学 术 自

由
:

正是这种专业体制
,

使学术 自由从根本上获得

坚实的本体性基础
,

从而达到内外环境的平衡而生

生不息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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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
,

那么专业又是如何一步步为学术活动本身有效

地设置了一堵保护内部自由
、

自主
,

防范
、

消除外

部干扰并有效地实现薪火相传的防护墙
,

使得学术

自由获得一种本体性基础
,

从而全面捍卫了学术自

由的种种权益 ?

首先
,

专业通过调整幅度建构学术 自由
。

专业

的形成是以特定范围内知识的积累和特定问题论域

的确定为前提的
。

特定知识框架的状况不仅导致并

标志着专业领域的分化
,

而且直接决定着学术自由

的幅度的限度
。

专业分化的演进使得作为客观存在

的客体在不断地被分割成特定的专业研究对象
。

各

个专业基于 自身利益和发展需要的考虑
,

.

会努力捍

卫和扩大专业领域
,

以便为其学术自由争取更多的
“

领土
” 。

这样
,

特定的专业不但厘定了教学
、

科研

的问题领域
,

而且在无形之中也设定了某些专业禁

区
,

使学术共同体之中的成员不敢擅越雷池半步 ;

同时
,

又使其成员获得一种独立的身份特征和知识

性标志
,

使他们既能与其他学科
、

专业 的人 员区

分
,

也能从根本上与其他社会群体区分开来
,

最终

实现学术 自由
。

其次
,

专业通过专门的方法体系支持学术 自

由
。

各专业的教育方法和研究方法的系统化和高深

化
,

既可有力地排斥一般社会成员随意进入专业阵

营
,

又能清楚地标示特定知识框架构建起来的专业

性
“

象牙塔
” ,

为本专业的学术自由提供方法论的

支持
。

再次
,

专业通过选择 目标对象及限定其权利保

障学术 自由
。

由于各专业基于特定的知识框架
,

特

定的问题领域及特定的方法论体系
,

这就要求享有

这种追求复杂的
、

深奥的高深学 问的自由的专业对

口人士 (大学教师
、

研究者和大学生 )
,

必须在处

理知识的技术方面具有专长
。 “

要想获得这种专长
,

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训练
。 ”

另外
, “

并非每个人都

可以经受这种训练
:

学术界不是人人平等的民主政

体
,

而是受了这种训练
,

运用真理的标准的 自治得

到了妥善保护
。 ”川但是即便是获得了享受学术的资

格
,

这种自由也不是无限度的
。

例如
,

20 世纪 70

年代
,

美国学术界的一个权威性民间组织
—

大学

教授协会 ( AUUP)
,

在 40 年代的一个有 关维护大学

学术 自由声明的基础上
,

进一步补充强调
: “

教授

有权探索知识
,

不管这种探索可能导向哪里
,

但同

时他又有责任完全地
、

准确地报告研究成果
,

教授

有在其观点和材料不受审查 的条件下执教的权力
,

只要他不超出大家公认的其所属的那个专业领域 ;
(责任编辑

:
胡志刚 )


